
附表

其他據以訂定檔案保存年限之法令例示

1� 法律

法律名稱 相關條次 規範之檔案及保存年限

會計法 八十三 會計憑證，總決算公布或令行日起至

少二年。

八十四 會計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總決

算公布或令行日起在總會計至少保存

二十年；在單位會計、附屬單位會計

至少保存十年；在分會計、附屬單位

會計之分會計至少保存五年。

日報、週報、旬報、月報得縮短為三

年。

醫療法 七十 醫療機構之病歷，應指定適當場所及

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七年。但未成

年者之病歷，至少應保存至其成年後

七年；人體試驗之病歷，應永久保存。

藥事法 六十二 本法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一條所規定

之處方箋、單據、簿冊，均應保存五

年。

藥師法 十八 調劑後處方箋保存三年。

醫事放射師法 二十五 醫事放射所對於醫事放射紀錄、醫師

開具之會檢單，應指定適當場所及人

員保管，並至少保存三年。

醫事檢驗師法 二十六 醫事檢驗所對檢驗結果紀錄、醫師開

具之檢驗單、檢驗報告副本及醫事檢

驗品管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年。

心理師法 二十五 心理治療所或心理諮商所對於執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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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紀錄及醫師開具之診斷、照會或

醫囑，應妥為保管，並至少保存十年。

職能治療師法 二十五 職能治療所對於職能治療紀錄、醫師

開具之診斷、照會或醫囑，應指定適

當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三年。

物理治療師法 二十五 物理治療所對於物理治療紀錄、醫師

開具之診斷及書面指示，應指定適當

場所及人員保管，並至少保存十年。

緊急醫療救護法 三十四 救護人員施行救護，應填具救護紀錄

表，分別交由該設置救護車機構及應

診醫療機構保存。

前項救護紀錄表，應至少保存十年。

三十九 醫院診治緊急傷病患後，應設急診日

誌登錄之。

對救護車所送緊急傷病患，並應向隨

車救護人員簽收救護紀錄表一份，連

同病歷保存。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九 醫師對末期病人實施安寧緩和醫療，

應將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之事項，詳

細記載於病歷；意願書或同意書並應

連同病歷保存。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 三十二 本條例所規定之簿冊、單據及管制藥

品專用處方箋，均應保存五年。

專利法 一三二 1、 專利申請書件、說明書及圖式，

專利專責機關永久保存。

2、 其他文件至少保存三十年。

稅捐稽徵法 十一 憑證及其存根或副本保存五年。

土地法 六十四 土地登記總簿，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永

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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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管理條例 二十九 公墓、骨灰 (骸) 存放設施應設置登

記簿永久保存。

公司法 九十四 公司之帳簿、表冊及關於營業與清算

事務之文件，應自清算完結向法院聲

報之日起，保存十年，其保存人，以

股東過半數之同意定之。

一八三 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年、月、日、場

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在公司存續期間，

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

理出席之委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

一年。但經股東依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三三二 公司應自清算完結聲報法院之日起，

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十年。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

護法

三十七 電路布局權簿及檔案，應由電路布局

專責機關永久保存，惟得以微縮底片、

磁碟、磁帶、光碟等方式儲存。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十七 監察通訊所得資料，應加封緘或其他

標識，由執行機關蓋印，保存完整真

實，不得增、刪、變更，除已供案件

證據之用留存於該案卷或為監察目的

有必要長期留存者外，由執行機關於

監察通訊結束後，保存五年，逾期予

以銷燬。

勞工保險條例 十 保險人為查核投保單位勞工人數、工

作情況及薪資，必要時，得查對其員

工或會員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

帳冊。

前項規定之表冊，投保單位應自被保

險人離職、退會或結(退)訓之日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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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五年。

勞動基準法 二十三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

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

次；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

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

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公共電視法 四十二 電台節目帶應至少保存一年以備查詢。

環境用藥管理法 二十二 環境用藥製造業、環境用藥販賣業及

病媒防治業者，應按月記錄環境用藥

之製造、加工、輸出、輸入、販賣及

使用數量。

前項紀錄資料應保存三年；必要時，

主管機關得令業者提報之。

廢棄物清理法 三十七 事業對於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之操作及檢測，應作成紀錄妥善

保存三年以上，以供查核。

海洋污染防治法 十八 公私場所不得排放、溢出、洩漏、傾

倒廢 (污) 水、油、廢棄物、有害物

質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

污染物質於海洋。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者，得將油、廢 (污) 水排放於

海洋；其排放並應製作排放紀錄。

前條第三項及前項紀錄，應依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製作、申報並至少保存十

年。

護理人員法 二十五 護理人員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紀錄。

前項紀錄應由該護理人員執業之機構

保存十年。

助產人員法 二十五 助產人員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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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生。

2、 產前檢查及保健指導。

3、 產後檢查及保健指導。

4、 嬰兒保健指導。

5、 生育指導。

6、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項目。

助產人員執行相關業務，應製作紀錄。

前項紀錄，由該助產人員之執業機構

保存，並至少保存十年。

農藥管理法 二十八 農藥製造業或販賣業者，應備具帳冊，

就農藥種類分別記載其生產、輸入、

購入及銷售數量，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帳冊應保存三年。

肥料管理法 二十一 肥料製造業者、輸入業者，應分別記

錄各項肥料之製造或輸入、銷售及庫

存數量，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前項記錄文書應保存三年。

2、 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名稱 相關條次 規範之檔案及保存年限

統計法施行細則 六十三 1、 機關所編印之統計書刊及未印

行之各種統計報告，至少應有

一份永久保存。

2、 普查表冊自統計報告編竣日起

至少五年。

3、 調查週期半年以上或不定期之

抽樣調查原始資料，自統計報

告編竣日起至少二年。

5



4、 調查週期半年以下之抽樣調查

原始資料，自統計報告編竣日

起至少一年。

5、 公務統計原始表冊，自統計報

告編竣日起至少五年。

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

學籍規則

四 學生、研究生學籍記載表，各校應永

久保存。

少年矯正學校學生學

籍管理辦法

二 入校學生名冊，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備查之文號，為入校核准文號，應永

久保存。

三 矯正學校應詳細填載學生學籍表，並

送學生學籍所屬學校，按學年度永久

保存，以備查考。

六 學生各定期及日常考查成績紀錄表應

予保存一學年；畢業生三學年成績及

短期修業學生成績考查紀錄應永久保

存。

七 矯正學校應檢具其畢業或短期修業學

生名冊送學生學籍所屬學校，由其依

規定編列名冊，繕製畢業證書或修業

證明書，並於當年七月底前，造列名

冊三份，一份存校，一份送矯正學校，

一份報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並

永久保存。

船舶設備規則 一八○ 油類排洩偵測管制系統，油輪用者應

能連續記錄每浬排洩之公升數及排洩

總量，或以流出物之油含量及排洩率

代替排洩總量。非油輪用者，應能連

續記錄以一百萬分之一為單位之流出

物含油量。該等紀錄除應可辨明日期

及時間外，並可供保存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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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污染管理規則 三十三 油料或船貨紀錄簿，應置放於船上便

於檢視之處，商港及離岸終端站之管

理機關對船舶在其商港區域或離岸終

端站範圍內得檢查該紀錄簿內之登記

事項，必要時得要求該船船長作成副

本，證明登記事項正確無誤。

前項紀錄簿自最後一次登記之日起，

油料紀錄簿應保存三年，船貨紀錄簿

應保存二年。

移動式火化設施設置

及管理辦法

九 火化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明，本設

施經營者永久保存。

十 本設施經營者，應按月檢具本設施下

列文件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備查：

1、 火化許可證明或起掘許可證明

清冊。

2、 火化爐運轉紀錄。

3、 警報資料紀錄。

4、 燃料使用紀錄。

5、 其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保存年限，至少二十年。

法庭錄音辦法 八 於法庭錄音之錄音內容，均應保存至

裁判確定後三十日，始得除去其錄音。

司法院及所屬機關訴

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則

二十 以錄音機、錄影機等機器輔助記錄言

詞辯論之進行者，其錄音帶、錄影帶

等資料，應附於言詞辯論筆錄，並保

存至該訴願事件確定為止。

監察院暨所屬機關訴

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

十八 以錄音、錄影等機器輔助記錄言詞辯

論之進行者，其錄音、錄影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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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應附於言詞辯論筆錄，並保存至該訴

願事件確定為止。

公證文書簿冊保存及

銷燬規則

十 遺囑或遺產處分行為之公證書原本及

其附件、認證書繕本或影本及其附件，

應永久保存；不動產物權得喪變更、

婚姻、認領、收養、其他涉及親屬關

係之公證書原本及其附件、認證書繕

本影本及其附件，保存三十年。

前項以外之文書簿冊保存期限如下：

一、公證事件卷宗，保存十五年。

二、認證事件卷宗，保存十年。

三、公證書登記簿及認證書登記書，

保存三十年。

四、收件簿、閱覽登記簿及異議事件

登記簿，保存五年。

前二項保存期限，自歸檔之翌年一月

一日起算。但因特別事由有繼續保存

必要，或公證文書係就履行定有確定

期限或定有存續期間之法律行為作成

者，自該事由消滅或期限至或期間屆

滿翌年一月一日起算。

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

約登記規則

二十三 法人登記簿，應永遠保存。但法人經

解散登記逾五年者，不在此限。

二十六 法人設立登記，應由全體董事聲請，

其聲請書，應記載民法第四十八條第

一項或第六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應登記

之事項，附具章程或捐助章程及非訟

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所定之文件，並於

聲請書內載明其名稱及件數。法人設

置分事務所者，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

法院登記處辦理登記。其分事務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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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並應檢同

登記簿謄本及前項所定文件謄本，向

分事務所所在地法院登記處辦理登記。

第一項章程或捐助章程及財產目錄，

應永遠保存。但法人經解散登記逾五

年者，不在此限。

土地登記規則 十九

二十

一三二

1、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

自登記完畢之日起保存十五年。

2、 登記簿及地籍圖，登記機關永久

保存。

3、 信託專簿，自塗銷信託登記之日

起保存十五年。

各機關人事資料管理

規則

六 離職人員之個人資料檔案永久保存。

衛星廣播電視工程技

術管理辦法

十九 地球電臺經營者應備工程日誌，記載

下列事項，並由地球電臺工程主管核

章：

1� 輪值工作人員及時間。

2� 發射機輸出端之射頻輸出功率。

3� 機器故障、保養、修護紀錄。

4� 其他有關工程技術事項。

前項工程日誌之保存期間為一年。

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

業管理規則

十三 電視節目製作業、廣播電視節目發行

業及廣播電視廣告業供應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及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

統之節目、廣告及其節目表，應自播

送日起保存十五日備查。

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 二十九 電台播送之節目，除新聞外，凡經新

聞局依本法第二十五條指定事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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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由電台於新聞局指定之期限前，

檢具申請書表，連同錄音帶、錄影帶、

影片、審查費及證照費等送請新聞局

審查，取得准播證明後，始得播送。

電台對前項審查結果有異議時，得於

文到之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申請重行

審查，逾期不予受理。重行審查於必

要時得邀請學者專家參加。電台對未

經指定事先審查之節目，應自行負責

審查後播送。播送後之錄音帶、錄影

帶、影片、節目文稿或其他有關資料，

應保存十五日，以備查考。

三十一 電台應備節目日誌，逐日記載當日各

項節目名稱或標題、播音語言、主持

人姓名、起訖時間、製作單位、簡要

內容及所播送之廣告內容。

日誌表格，由各電台自行製訂，其保

存期限為二年，以備查考。

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 三十五 廣播、電視廣告經指定須事先審查者，

應由播送電台或廣告製作業者填具申

請書，連同廣告影片錄影帶、錄音帶、

審查費及證照費，向新聞局申請審查，

經取得准播證明後，始得播送；經許

可之廣播、電視廣告，應留交

一份備查。

前項准播證明有效期間為一年，但法

令另有規定或廣告項目及內容屬特定

產品者，得予縮短。期滿後如須繼續

播送，得申請延期。廣播、電視廣告

未經指定事先審查者，應由電台自行

負責審查後再行播送。並應將播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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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帶、錄影帶及廣告文稿等資料保

存十五日，以備查考。

有害事業廢棄物檢測

及紀錄管理辦法

六 報告書應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清

除或處理之批次予以分類，並逐年彙

集建立書面檔案或可讀取之電子檔，

並應保存七年。

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辦法

九 學術機構製造、輸入、輸出、販賣、

使用、貯存及廢棄第一類、第二類及

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應依單一毒性

化學物質實際運作情形確實記錄，逐

日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

並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存。但於

當日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量) 無變動

者得免記載。

學術機構應逐月填寫「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紀錄申報表」，並經管理委員會

審核後，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前向毒性

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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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報前一年「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表」，並副

知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但運作第

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

低於最低管制限量且取得核可之運作

人或運作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之運作

人，不在此限。

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毒性化學物

質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毒性

化學物質運作紀錄申報表應於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場所妥善保存三年備查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 六 病媒防治業於新聘僱病媒防治業專業

技術人員及施藥人員時，應於聘僱後

三週內，提出健康檢查紀錄。

病媒防治業除應依勞工主管機關之規

定外，每年至少應為前項人員健康檢

查一次，其檢查項目應包括「血中膽

鹼酯酉每」，並作成健康檢查紀錄。

前二項健康檢查紀錄，應至少保存十

年；供主管機關查核。

十一 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前應充分告知客

戶有關施作計畫書事項，施作前經客

戶簽名同意後，始可按計畫內容施作，

不得有強行施作或假借政府名義之營

業行為。

病媒防治業執行業務後應製作施作紀

錄 (如附表二)，前項施作計畫書及施

作紀錄由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確

認內容無訛並簽名或蓋章後保存三年

備查。

十四 病媒防治業使用之環境用藥種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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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來源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按月依附表二記錄並保存三年備查。

遺傳工程環境用藥微

生物製劑開發試驗研

究管理辦法

八 遺傳工程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開發試

驗研究者，應將下列資料自環境開放

試驗結束日起保存十年，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令其提報之。

1� 依本開發試驗研究計畫之摘要

資料。

2、 關於安全設施與試驗完畢後事

後處理之資料。

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

六 依本辦法進行事業廢棄物清除及再利

用之事業與再利用機構，應將其日期、

種類、名稱、數量、用途、事業、再

利用機構、再利用方式及處置證明，

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上，留供查

核。

教育部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

十一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用

途、事業、再利用機構、再利用方式

及處置證明，應作成紀錄，並妥善保

存至少三年，以留供查核。

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

證作業辦法

十五 稽核認證團體應將稽核認證之相關資

料、憑證及其他有關文件保存五年，

以供查核。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

除處理補貼申請審核

管理辦法

十五 受補貼機構之稽核認證量證明文件及

其他申請補貼費相關文件應保存五年

備查。

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

人員管理辦法

十 專業技術人員訓練測驗試卷或評量紀

錄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自測驗或評量結

束日起保存三個月。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 五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依本辦法進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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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辦法 廢棄物之清運及再利用者，應將其日

期、種類、名稱、數量、用途、事業、

再利用機構、再利用方式及處置證明，

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上，留供查

核。

指定公營事業設置廢

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

理辦法

八 公營事業從事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

處理業務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

有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

十四 事業及再利用機構對於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之日期、種類、名稱、數量、用

途、事業、再利用機構及再利用方式，

應作成紀錄妥善保存三年以上，留供

查核。

再利用機構受理事業委託前項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其相關紀錄及處置證明

文件之保存，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紀錄之申報，依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款相關規定辦理。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二十 清除、處理或清理機構從事一般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

之營運紀錄應自行保存五年；有害事

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

管理辦法

十五 職業訓練機構應備置教職員名冊、員

工待遇清冊、學員名冊、學員考查記

錄、課程表、教學進度表、會計簿籍、

訓練設備清冊、訓練規則及其他重要

規章。

前項學員名冊及考查記錄，應永久保

存。

獸醫師法施行細則 十七 獸醫診療紀錄及檢驗紀錄之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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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應規定為

五年。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十六 加工化製動物屍體之化製場，應記錄

化製原料來源、數量及產品數量，並

保存該紀錄至少二年。

兵籍規則 十六 前條人員之兵籍資料，依下列規定存

管：

一、屬志願役人員與禁役、免役、喪

失國籍及現役期間死亡、失蹤、

被俘

    或傷殘經核卹有案者之兵籍資料，

應由後備軍人管理機關永久保存；

役男入伍前，經核定免役或禁役

者之兵籍資料，由其戶籍地直轄

市、 縣 (市) 政府役政機關永久

保存。

二、屬義務役人員之兵籍資料，除退

伍令存根、停役令、兵籍卡、指

紋卡

    及報到憑證卡，由後備軍人管理

機關永久保存。

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

辦法

二十一 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繳

納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固定污染源，應

每日記錄其原（物）料、燃料使用量

或產品產量及控制或處理設備之現場

操作狀況；固定污染源每日原（物）

料、燃料使用量無法計量者，得報經

主管機關同意後，改變其記錄頻率。

前項紀錄、每季空氣污染防制費申報

資料及繳費收據，應妥善保存五年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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